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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7_94_B5_c40_64794.htm 第四章 电信建设市场管理 第二十

四条 信息产业部对全国电信建设市场、电信建设工程质量、

招标投标等电信建设活动以及通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执

行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对本

行政区域内电信建设市场、电信建设工程质量、招标投标等

电信建设活动，以及通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实

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在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投资建设和经营电信设施。 任何

企业(或单位)不得从无网络元素出租、出售业务许可证的企

业(或单位)购买、租用网络资源。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

直辖市通信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内电信管道建设的统筹规划

和协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将电信管道建设规划纳入城镇

建设总体规划，电信管道的建设规模、容量应当满足电信业

务发展的需要。 第二十七条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管理者有义

务协助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依法在该场所内从事电信设施建

设，不得阻止或者妨碍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向电信用户提供

公共电信服务。 第二十八条 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小型天线、

移动通信基站等公用电信设施时，必须满足建筑物荷载等条

件，不得破坏建筑物的安全性。 第二十九条 建设地下、水底

等隐蔽电信设施，应当设置标志并注明产权人。其中光缆线

路建设应当按照通信工程建设标准的有关规定设置光缆线路

标石和水线标志牌；海缆登陆点处应设置明显的海缆登陆标

志，海缆路由应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和港监部门备案。产权



人发现标志受损或丢失的，应及时修复、补齐，并有权依法

追究破坏电信设施标志的单位或个人的责任。 在已设置标志

或备案的情况下电信设施损坏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因无标志或未备案而发生的电信设施损坏造成的损失由产权

人自行承担。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或者

迁移他人的电信线路及其他电信设施；遇有特殊情况必须迁

改的，应当征得该电信设施产权人的同意，并签订协议。在

迁改过程中，双方应采取措施尽量保证通信不中断。迁改费

用、保证通信不中断所发生的费用以及中断通信造成的损失

，由提出迁改要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或赔偿，割接期间的

中断除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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